
确权或成农地新政“尖兵” 城镇化有望夯实根基

本报记者 张昊

土地确权是依据法律确定某一范围内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的隶属关系和其他权利的内容。近期，农村土地管理改革不断推进，继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修正

案（草案）》之后，全国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确权颁证也有望在年内基本完成。 农民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有望增强，农村各类土地的确权并没有改变目前土地权利的二元

格局，但至少为集体土地与国有土地“同价、同权”奠定了基础，也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保障。

南海：农地确权功不可没

广东佛山南海，地处珠江三角洲。 作为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地区之一，南海的城镇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完成的。 南海区面积1074平方公里，人口259万，2011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089亿

元。 实际上，南海区的土地有超过一半属于农村集体用地。 南海区能够取得如今的建设成就，当地政府在集体用地上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创新功不可没。 而各类农村土地的确权不仅为南海的

土地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也为南海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南海的农村土地确权已经基本完成。”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地籍科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上世纪90年代初，南海区政府就对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规

划，到2002年，南海区工业用地中有一半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由于南海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初步确权，而不是像一些地方通过征地直接占用，南海的农民得以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 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分析南海经验时表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非农用途所创造的土地级差收益得以保留在村庄内部，且农民集体能长久享有土地级差收益。

刘守英将南海在集体土地上进行城市化的实践总结为五点，多与土地确权相关。 “一是明确界定历史遗留建设用地范围，予以确权，为集体建设用地合法利用和交易提供保障。 二是制定不

同权属土地交易准则。 三是制定集体建设用地转国有建设用地办法。 四是制定集体土地交易的土地出让金收取政策。 五是办理农民公寓房地产权属登记。 ”

以土地制度创新为核心启动的改造，不仅为南海新一轮发展释放了巨大的建设空间，而且促进了产业升级，农民集体土地租金大幅提升。

确权：城镇化基础工程之一

并不是全国的农村区域都能像佛山南海那样妥善处理农民的土地权益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 由于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的二元体制，加之近年来房地产热潮将土地增值红利充分释

放，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农民土地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例。

“在一些地方，城市化其实就是地方政府画了一个圈，集体土地变成了国有土地，然而确权工作迟迟不能推进，造成要么是农民肆意建造违章建筑，扰乱城市整体规划，要么就是当地政府不

顾农民利益强制征地，坐享地租剪刀差。”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邱继成认为，推进集体用地确权工作已经十分必要。邱继成表示，造成土地利用率不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地制度背后是

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 一方面，土地入市已是放开的市场，价格是通过招标竞价形成；另一方面，征地环节必须靠政府。 现有征地模式与土地入市的模式很难良好匹配，问题很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今年撰写了多篇文章，对保护农民土地权益提出建议。韩俊认为，目前，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够充分，土地确权、登记等工作明显滞后。应进一步明确

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并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更加充分而有保障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事实上，确权仅仅是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第一步。 韩俊建议，未来在确权的基础上，应统一进行农村土地的确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农民颁发具有更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形成全

国统一、权威的农地权利登记体系。

“对农村土地确权是城镇化的基础工程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汪利娜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汪利娜称,“农村土地确权至少表明一个信号，这块土地

的所有权属于你的。 农民要进城，首先要资本。 如果我有一块地，我可以进行租赁性经营，或者和人搞合作开发，农民至少有了保障。 ”

金融：大力创新服务农业发展

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到2012年底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含农户宅基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11月28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农业和农村问题进行部署。近日，国土资源部

又下发通知，要求在年底之前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情况进行验收检查。 业内人士认为，一系列信号表明，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城乡土地二元制，出现了松动迹象。

早在2010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工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力争用3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

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如今大限将至，截至10月全国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颁证覆盖率已达86%，加之《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上报全国人大待审，年底前完

成农村土地确权已成当务之急。

东兴证券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是强化农民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在增加农民土地征收补偿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建设用地和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供应双轨制。 集

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城镇化深化，农民转变为市民，这为消费潜力增加提供了空间，农村土地使用权所有者获得更多了土地收益份额。

邱继成表示，农村土地确权对于农业发展也是一种促进，集体用地使用权的流转有利于耕地的集中使用，对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不过，金融对农业扶持也要及时跟上。

针对金融方面如何跟上农业用地流转的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在农用地流转之后，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金融机构，来承担农用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还可以考虑以农地入股的形式，成立农

业社会化组织或经营单位，进行集约式农业生产和加工；也可以采取转变农业用地用途的模式，将农业用地变成工业或商业用地，但随后的经营中，农民同样要拥有一定的债权或股权。目前，这

些设想都需要制度安排。

农地新政风声渐起

“涉地”个股萌动

□

本报记者 黄莹颖

11

日午后开盘，以香梨股

份为代表的涉地概念股快速

拉升，带动北大荒、亚盛集团、

新赛股份等股票走势一度上

扬。 分析人士认为，具备土地

流转概念的农业股走强，可能

与最近市场流传的土地流转

政策有望出台相关。若新政策

推出，该板块公司价值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重估。 不过，由于

目前大盘偏弱，这些涉地概念

股昨日尾盘走势趋弱，未来走

势仍待观察。

“涉地” 股表现抢眼

涉地概念股昨日集体萌

动，香梨股份最高冲击涨停，

新赛股份和

ST

新农表现也相

当出色， 两大涉地巨头北大

荒和亚盛集团表现也明显好

于大盘。 只是尾盘市场走弱，

拖累涉地概念股的整体表

现， 但该板块中大部分个股

仍以红盘收报。

从消息面来看，涉地概念

股之所以表现抢眼，很大程度

上是因为市场预期农用地确

权完成之后，将启动土地流转

市场。 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

农用地征收的价格过低，未来

很有可能提高征地补偿金额，

提高额度可能为现行标准的

数倍。 若真有这类政策推出，

拥有大量农用地的上市公司

将迎来重估机会。

公开资料显示，从土地资

源来看， 北大荒最为丰富，该

公司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农业

上市公司， 主要利润来源为

“土地转包” 收入———土地承

包费。公司与北大荒集团签订

协议，无偿承包经营北大荒集

团的

1296

万亩土地，包括耕地

936

万亩、荒地

360

万亩。

从自有资源看，亚盛集团

则最为可观， 该公司现有

342

万亩土地， 其中耕地面积

47.5

万亩，其余土地包括：宜农未

开垦土地

48

万亩， 牧场面积

185

万亩，其他用地

60

万亩。预

计

2012

至

2014

年，公司耕地面

积分别扩张至

55

、

62

、

70

万亩；

若母公司将存在同业竞争的

4

家农场陆续注入公司，将再新

增耕地面积

30

余万亩。公司土

地资源面积仅次于北大荒。

香梨股份的土地资源也

较可观。 资料显示，公司主要

经营性资产来自沙依东和库

尔楚两大国营园艺场， 拥有

自有土地面积将近

3

万亩。

还有一些农业、林业类公

司也拥有部分土地，但很多公

司的土地是租赁承包而来。分

析人士提醒，在投资这些公司

时，一定要注意区别租赁地和

自有地的区别。 此外，有海南

地主之称的罗牛山拥有土地

资源也蔚为可观，公司拥有的

自有土地

1

万多亩中有近

2000

亩可供商用开发。

土地流转利好较多

东兴证券数据显示，近

几年来， 我国土地流转逐渐

提速。 截至

2011

年上半年，全

国土地流转量

2.07

亿亩，占全

国家庭承包耕地面积总量的

16.2%

，比

2008

年底增长了近

一倍。 耕地流转面积占耕地

承包面积比重较大的省份为

上海、北京、浙江、重庆、江苏

等。 土地流转占比较高的省

份大部分位于东部经济发达

地区， 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

地区土地流转占比越大，中

西部的土地流转也在加快。

分析人士认为， 这一系

列政策的目的在于让农民作

为市场主体直接参与土地流

转， 保障粮食生产和增加农

民收入。 而农用土地流转将

促使农用土地增值得以实

现， 拥有农业土地资源的公

司将充分受益。

中银国际认为， 土地流

转有望使品牌企业和优良流

通渠道企业受益。 土地流转

催生了各类专业合作社、种

植养殖业大户， 土地集中将

使得农资产品出现大量团

购， 减少了农资销售的许多

中间环节， 这将促使农资流

通渠道更加扁平化和下沉，

这种趋势更有利于品牌企业

和渠道建设较好的大企业，

他们可以去抢占中小流通企

业的份额。 另外，大型农资流

通企业、 化肥企业的质量相

对让人放心， 对于种植业大

户来说， 规模的扩大使他们

更注意防范风险， 他们更愿

意相信知名度高的产品。

本次农村土地改革若能

基本扫清农业土地交易的障

碍， 农用土地流转将促使农

用土地增值。 拥有农业土地

资源的公司， 未来农业用地

收益的增长除表现为当期报

表中利润增长之外，耕地、林

地等资源价值将上涨， 公司

整体估值水平将获提升。

近年来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大事记

★ 2010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

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

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 提出，

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宅

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工

作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力争用

3

年时间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证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

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 2011

年

5

月，国土资

源部联合财政部、农业部下发

《关于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

确权登记发证工作的通知》规

定，凡是到

2012

年底未按时完

成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登记

发证工作的，农转用、土地征

收审批暂停，农村土地整治项

目不予立项。

★ 2011

年

11

月， 国土

资源部、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财政部、农业部联

合下发《关于农村集体土地确

权登记发证的若干意见》，进

一步规范和加快推进农村集

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

★ 2012

年

12

月，国土资

源部表示，农村集体土地确权

登记发证工作进入到整体验

收阶段，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

权登记发证将在

2012

年底基

本完成，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完

成全国验收。加快推进农村集

体土地登记发证，依法确认和

保障农民土地物权，将把农民

与土地物权紧密联系起来，可

以有效确立农民与集体、农民

与土地长期稳定产权关系，进

而形成产权明晰的农村集体

产权制度。

（张昊 整理）

场内“

T+0

”货币基金重装上阵 为证券市场引来源头活水

国内首只场内“

T+0

”货币产品———汇添

富收益快线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添富

快线”），通过对交易机制的创新，作为一只

重量级创新产品于

12

月

11

日登陆市场。业内

人士称，作为首只实现场内“

T+0

”申赎的货

币产品，添富快线不仅有望成为证券账户闲

置资金的绝佳投资标的，也将对中国证券市

场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添富快线打通了场外数十万亿低

风险资金的入场通道，将有望为资本市场带

来大量的新增资金。 据不完全统计， 全国

90%

的城镇家庭都曾有过一个证券帐户，但

最近三年的市场的低迷令

A

股账户的销户量

不断攀升，究其原因在于股市缺乏安全投资

品种，避险资金只能离场，而添富快线因其

低风险和交易便捷，有望成为避险资金在熊

市中的“安全港”，从而有效的避免了股市存

量资金的外流； 而对于场外投资者来说，货

币产品的收益率可以跟一年定存媲美，便捷

性与活期存款不相上下，而且投资门槛低至

1000

元，是相当理想的现金管理工具，因而

添富快线还将对场外数十万亿潜在资金形

成很强的吸引力，进而为证券市场带来增量

资金。 通过以上“一留一增”，添富快线有望

为资本市场引来源头活水。

其次，除了能为证券市场注入源头活水外，

添富快线还将搭建起一座连接

A

股市场与货币

市场之间的桥梁， 进而增强了证券市场内部的

资金流通效率。添富快线的创新核心是在上交

所平台上，实现了资金“

T+0

”可用，因此，它可

以让投资者在

A

股市场与货币基金之间高效转

换资金，从而降低了投资者的交易成本。 投资

者在一个账户内就能实现炒股和低风险理财，

更加重要的是，投资者可以像买卖股票一样交

易添富快线， 卖出后资金当日就可以购买股

票，流动性与证券账户上的现金无异，但货币

基金的收益率一般是活期利息的

5-12

倍。

另外，添富快线还拓展了证券市场的投

资品种，成为投资者在市场不好时和假期理

财的良好选择。 由于

A

股市场缺乏低风险产

品，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投资者大多选择暂

时离场，将股市资金转出来。 而添富快线推

出后，投资者就可以在不看好市场时申购这

只产品，将股市账户变为理财账户，安心的

持“币”观望。 此外，添富快线也为投资者在

假期的理财提供了新的选择， 例如今年国

庆、中秋双节的休市时间长达

9

天，在这些不

能交易的假日里，如何为账户资金理财也是

投资者关心的问题。 而货币基金所持券种收

益与持有时间相关，不受节假日停止交易的

影响，在假期依然享有收益。 添富快线推出

以后，投资者可以把添富快线作为假日“资金

中转站”。 开市后投资者可以卖出添富快线，

资金即时可用。 资料显示，添富快线主要投

资于通知存款、一年以内

(

含一年

)

的银行定期

存款和大额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 的债券等流动性较高的货币市场工

具。 观察人士表示，由于发行临近年末，资金

市场收益率整体上行， 因此有望为投资者实

现良好稳健的理财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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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土地确权

金融：大力创新服务农业发展

2012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到

2012

年底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

土地（含农户宅基地）的所有权确权登

记颁证。

11

月

28

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对

农业和农村问题进行部署。 近日，国土

资源部又下发通知， 要求在年底之前

对农村土地确权颁证的情况进行验收

检查。 业内人士认为， 一系列信号表

明， 长期以来备受诟病的城乡土地二

元制有望进入改革视野。

早在

2010

年，当年的中央一号文

件就提出， 加快农村集体土地所有

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使

用权等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工作经费

纳入财政预算。 力争用

3

年时间把农

村集体土地所有权证确认到每个具

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 如今

大限将至，截至

10

月全国农村集体土

地的确权颁证覆盖率已达

86%

， 加之

《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已上报

全国人大待审，年底前完成农村土地

确权已成当务之急。

东兴证券认为，未来改革的方向是

强化农民在集体土地建设用地使用权

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在增加农民土地征

收补偿的基础上，形成集体建设用地和

国有建设用地的土地供应双轨制。 集

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有利于城镇化深化，

农民转变为市民，这为消费潜力增加提

供了空间，农村土地使用权所有者获得

更多了土地收益份额。

邱继成表示，农村土地确权对于

农业发展也是一种促进，集体用地使

用权的流转有利于耕地的集中使用，

对于现代化农业的发展起到促进作

用。 不过，金融对农业扶持也要及时

跟上。

针对金融方面如何跟上农业用地

流转的问题，业内人士表示，在农用地

流转之后，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金融机

构，来承担农用地使用权的抵押贷款；

还可以考虑以农地入股的形式，成立农

业社会化组织或经营单位，进行集约式

农业生产和加工；也可以采取转变农业

用地用途的模式，将农业用地变成工业

或商业用地，但随后的经营中，农民同

样要拥有一定的债权或股权。 目前，这

些设想都需要制度安排。

确权或成农地新政“尖兵” 城镇化有望夯实根基

□

本报记者 张昊

� 近期，农村土地管理改革不断推进，继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写入《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之后，全国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确权颁证有望在年内基

本完成。 业内人士认为，农民在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的主体地位有望增强。

农村各类土地确权并没有改变目前土地权利的二元格局， 但至少为集体土地与国

有土地“同价、同权”奠定了基础，也为城镇化的推进提供了保障。

南海：农地确权功不可没

广东佛山南海， 地处珠江三角洲。

作为最早感受到改革开放地区之一，南

海的城镇化是在工业化的推动下完成

的。南海区面积

1074

平方公里，人口

259

万，

2011

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2089

亿

元。 实际上，南海区的土地有超过一半

属于农村集体用地。南海区能够取得如

今的建设成就，当地政府在集体用地上

进行城市化和工业化创新功不可没。而

各类农村土地的确权不仅为南海的土

地管理模式创新提供了基础，也为南海

未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南海的农村土地确权已经基本

完成。 ”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地籍

科一位相关工作人员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上世纪

90

年代初，南海区政府

就对国有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统

一规划，到

2002

年，南海区工业用地中

有一半属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 由于

南海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了初步确

权， 而不是像一些地方通过征地直接

占用， 南海的农民得以享受到土地增

值收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

济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分析南海经验

时表示， 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直接进入

非农用途所创造的土地级差收益得以

保留在村庄内部， 且农民集体能长久

享有土地级差收益。

刘守英将南海在集体土地上进行

城市化的实践总结为五点， 多与土地

确权相关。 “一是明确界定历史遗留建

设用地范围，予以确权，为集体建设用

地合法利用和交易提供保障。 二是制

定不同权属土地交易准则。 三是制定

集体建设用地转国有建设用地办法。

四是制定集体土地交易的土地出让金

收取政策。 五是办理农民公寓房地产

权属登记。 ”

以土地制度创新为核心启动的改

造，不仅为南海新一轮发展释放了巨大

的建设空间， 而且促进了产业升级，农

民集体土地租金大幅提升。

确权：城镇化基础工程之一

并不是全国的农村区域都能像佛

山南海那样妥善处理农民的土地权益

与城市化、工业化问题。 由于国有土地

和农村集体土地的二元体制，加之近年

来房地产热潮将土地增值红利充分释

放，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农民土地权益受

到侵害的事例。

“在一些地方， 城市化其实就是地

方政府画了一个圈，集体土地变成了国

有土地， 然而确权工作迟迟不能推进，

造成要么是农民肆意建造违章建筑，扰

乱城市整体规划，要么就是当地政府不

顾农民利益强制征地， 坐享地租剪刀

差。 ”信达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邱继成

认为，推进集体用地确权工作已经十分

必要。 邱继成表示，造成土地利用率不

高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地制度背后

是政府经营土地的制度。 一方面，土地

入市已是放开的市场，价格是通过招标

竞价形成；另一方面，征地环节必须靠

政府。现有征地模式与土地入市的模式

很难良好匹配，问题很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

今年撰写了多篇文章，对保护农民土地

权益提出建议。韩俊认为，目前，农民土

地承包经营权权能不够充分， 土地确

权、登记等工作明显滞后。 应进一步明

确农户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并

赋予农民对承包土地更加充分而有保

障地占有、使用、收益和处置的权利。

事实上，确权仅仅是保障农民土地

权益的第一步。 韩俊建议，未来在确权

的基础上， 应统一进行农村土地的确

权、登记、颁证工作，为农民颁发具有更

明确法律效力的土地权利证书，形成全

国统一、权威的农地权利登记体系。

“对农村土地确权是城镇化的基础

工程之一。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

所房地产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汪利娜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汪利娜称

,

“农村

土地确权至少表明一个信号，这块土地

是属于你的。农民要进城，首先要资本。

如果我有一块地，我可以进行租赁性经

营，或者和人搞合作开发，农民至少有

了保障。 ”

■

专家访谈

汪利娜：

让农民成为土地交易主体

□

本报记者 张昊 张莉

针对农村土地确权与流转问题， 中国社科院金融

所房地产金融中心主任汪利娜日前在接受中国证券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农村土地的产权主体明确，才能切实

保护农民从土地资本中获得的权益。 农村土地确权有

利于土地价格市场化机制的形成， 让农民成为土地市

场交易的主体非常重要。

产权主体地位需先明确

中国证券报： 确权可以有效减少侵害农民利益的

用地行为出现。 农村集体土地应该如何确权？

汪利娜： 农用地确权最终目标不仅仅是实现农用

地和农户之间的流转， 未来可能涉及农村用地怎样进

入城市市场、土地性质转变等方面的问题。现在市场对

于小产权房、征地补偿等方面的讨论，实际上都涉及到

农村土地权益人的利益保护问题。

保护土地权益人的利益， 首先要明确谁是产权主

体。笼统地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但实际上集体的概念

也是由每个人组成。 只有将农民个人所有的土地产权

明确，比如林地、耕地数量的产权主体明晰化，在保护

权益、征地补偿、进入市场的环节中，才有一个真正的

责任主体。

中国证券报： 目前是否有转变农村土地性质的成

功尝试？

汪利娜： 现在各地在农村土地进入城市土地市场

方面都在尝试试点。 比如北京在集体用地上进行保障

房建设； 上海在世博会期间把集体用地用于公共建设

的入股投资、分享基础设施投资的收益。 同时，各地也

在探索让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问题。 但未来二元土地

市场制度不改变，将很难调动农民积极性，使农民真正

参与进来。

其实，农村用地的确权工作已经进行几年了，但是

各地的推进不太一样，在经济比较发达、市场比较活跃

的地方，土地确权方面的工作推进进度比较快一点。

中国证券报： 通过土地确权是否存能形成真正的

市场化运作？

汪利娜：从土地利用效率的角度来看，只有打破

土地行政垄断，才能切实保护好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权

益。 现在保护耕地、农地入市等问题都没有得到有效

解决。 除去需要国家保护的耕地和林地面积，农村还

有很多集体建设用地、公共基础设施用地，这些都是

很大的资源。

未来在城市规划方面，与老百姓相关的居住用地、

养老用地、医疗教育用地的建设都应统筹考虑，城镇化

要发展离不开投资， 增加与民生相关的投入应是城镇

化的主要内容。

确权利于提高农民收入

中国证券报： 有人担忧土地确权可能会影响农村

土地资源整体的配置效率。

汪利娜：很多人怀疑农民的自治力，实际上这种认

识是错误的。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能力，可以在市场中

培育出来。比如在北京宋庄，农民之前几千块钱卖出的

土地，之后便想收回，就是觉得卖出的价格太低了。 只

要市场存在，农民就会有意识地去保护自己的权利。

实际上， 在征地补偿等方面的标准本身就存在诸

多不合理的地方， 政府也会利用级差地租形成对土地

财政的依赖。但如果多渠道供地的话，只要按照规划去

做，确定哪些用地可以进入市场，哪些用地不可以进入

市场， 让农民按自己的意愿去交易， 就能减少地价飞

涨、地王频出的现象。

衡量土地价格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价格形成的机

制是否合理。 农村土地确权工作的推进至少向农民表

明一个清晰的信号， 就是这块土地的所有权是属于农

民的，这在在法律上是可以明确。在给农民的土地确权

之后， 农民自身也会有动力去利用手中的土地资源进

行创收。

中国证券报：土地确权对新型城镇化有何影响？

汪利娜：可以肯定的是，农村土地确权有利于新型

城镇化的推进。农民要进城，比如要居住、就业，首先需

要的就是资本。因为土地不仅是一种资源，同时也是一

种资本。 农民可以利用手中的土地进行租赁性经营或

合作开发，从而提高自身的收入。

占中国一半人口的农民收入如果没有提高， 消费

水平也不会提高，内需就不会得到有效刺激。农地确权

可以确保农民土地的收入。提高其收入，实际上对刺激

内需也有利。

■

资料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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